
全国燃烧节能净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成员管理办法

第一条

第二条

第三条

第四条

第五条

第六条

第七条

第八条

第九条

第十条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成员享有的权利

第三章 成员应履行的义务

  

  

  

为充分发挥企业、科研院所、检测机构、高等院校、认证机构等有关方

面选派的专家在本领域标准化工作中的作用，调动行业单位的积极性，根据《全

国燃烧节能净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章程》等文件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标委会成员包括顾问、正副主任委员、正副秘书长、委员、观察员及行

业积极单位。

成员有权参与标委会重大事项的讨论，对标委会各项工作发表意见和建

议，并得到相应的答复。

在同等条件下，委员、观察员所在单位可优先参与标委会标准制修订项

目，享受相应的权利。

标委会成员有权获得标委会秘书处提供的国内外标准化最新动态和资

讯。

成员有权获得本标委会的资料和文件，委员有表决权。

成员单位可获得本标委会归口以及本行业相关的国内、国际标准信息。

专家本人申请，所在单位同意，秘书处审核通过后推荐至

（燃油和燃气烧嘴）工作组，参与本领域国际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在同等条件下，委员、观察员优先参加与标准化有关的各类评选；在上

级标准化部门组织的各类评选中，优先得到标委会的推荐。

在法律、法规和政策允许范围内，在行业机构（如中国质量评价协会、

工程热物理学会等）的各项活动中，获得标委会的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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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第十二条

第十三条

第十四条

第十五条

第十六条

第十七条

第十八条

第十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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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应积极参加标委会年会、工作组会议、标准审查会等，提前审查

会议资料，在会议上踊跃发言。

成员应代表所在单位实质性参与标委会的工作（如对标准各阶段稿件

的审查，对国际标准各阶段稿件提出意见，积极对标委会各种征求意见文件做出

响应）。

委员在规定的时间内，在 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工作平台 上对

文件进行投票表决。

委员须对与自身专业相关的征求意见文件在规定时间内发表意见或

看法。

成员单位应按照标委会章程，按时足额缴纳标委会会费。

成员单位应主动执行本行业相关的标准，必要时可制定严于这些标准

的企业标准。

成员单位应积极向其他行业单位宣传推荐标委会。

标委会每年对成员单位中积极参与各项工作、表现突出的专家进行适

当奖励。

委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标委会秘书处提出调整或解聘的建议，报上

级部门审核批准后实施：

一 连续 次（含 次）不参加标委会活动的；

二 在任期内累计 次（含 次）不参加标委会活动的；

三 对表决文件和标准弃权、不响应或无理由反对的，累计超过 次的；

四 经常不参加、不响应标委会工作的；

五 工作变动或身体等原因不适宜继续担任委员的；

六 受党纪国法处理的；

七 其他未履行义务的。

第四章 成员考核  



第二十条

第二十一条

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三条

第二十四条

第二十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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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标委会委员名义谋取私利的，或造成标委会声誉、经济损失的，

标委会有权要求责任人进行赔偿，并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委员单位变更委员的，应向标委会提出加盖公章的申请，填写新委

员登记表，由标委会审核后按规定程序上报。

担任观察员单位满 年且积极参与标委会活动，可申请成为标委会

委员。由标委会初评合格后，通知该单位填写委员登记表，标委会审核后按规定

程序上报，增补为委员。

成员单位可推荐其他单位加入标委会，作为标委会工作的积极单位

与标委会保持联络，或申请成为标委会观察员单位。

本办法经委员会议讨论通过后实施。

本办法由全国燃烧节能净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第五章 附则  

2015 9 21（全国燃烧节能净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二届三次会议通过， 年 月 日，江苏宜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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